
 

國立中興大學 106 年度第 1 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6 年 4 月 17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會議地點：圖書館第一會議室  (七樓) 

會議主席：薛校長富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列席人員：林講師樹根 

記錄：蔡淑清 

壹、 主席致詞 

(略) 

貳、 上次會議議案執行情形及工作報告 

一、上次會議議案執行情形 
列管案執行情形及列管建議 

議案編號：105-04-01 列管建議：□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執行單位：環安中心 
案 由：擬訂定「國立中興大學 106 年度安全衛生管理計畫」，請討論。 

決 議：修改後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 106 年 1 月 5 日公布於環安中心網站。 

 

二、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報告(105.12.23.-106.4.10) 

(一) 每月 10 日至勞動部網站填寫前月份職災月報資料。 

(二) 105 年 12 月 30 日進行本校在職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經統計後本校本年度

本校在職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共計 183 人次。 

(三) 106 年 4 月 11 日進行 106 年度第一次臨廠服務，進行 105 年度勞工健康檢查異常部

分追蹤及衛教指導。 

(四) 實驗場所運作危害性化學品管理與申報事宜: 

1. 本校依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第 7 條規定，其使用須經「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審議備查，各運作場所經化學品管理系統於第四季（10 月 1 日~12 月 31 日）

請購件數共計 236 件及 106 年第一季（1 月 1 日~迄今 3 月 24 日）請購件數共計 185

件，詳如下表。 

 

 

 

 

 

 

 



 

 

國立中興大學毒性化學物質請購紀錄簡易統計一覽表 

毒性分類 
請購件數 

105年10月1日~12月31日 1 0 6年1月1日~ 3月2 4日

第一類 43 35 

第一、二類 1 1 

第一、三類 4 1 

第一、二、三類 0 0 

第二類 25 28 

第二、三類 5 1 

第三類 5 2 

第四類 153 117 

小計 236 185 

 

2. 106 年 1 月 11 日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第 8 條及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

法第 7 條，學術機構需於每季(1/4/7/10 月)向毒性化學物質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按日」

申報前三個月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已完成以網路傳輸方式向教育部及臺中市環保

局完成本校 105 第四季(10 至 12 月)實(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日紀錄申報作業，

共計 151 項次。 

3. 106 年 2 月 14 日取得向臺中市環境保護局核發同意展延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核可文

件（列管編號：157）共乙件。 

 

叁、事故報告 

請土木系林樹根老師報告土木系 106 年 4 月 7 日 B14 實驗室火警之始末。 

肆、提案討論 
第一案 
案 由：擬修訂「國立中興大學實驗場所使用、貯存危害性化學品管理準則」，請討論。 

說 明：依據毒性物質化學管理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修訂「國立中興大學實驗場所使用、

貯存危害性化學品管理準則」。 

辦 法：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部分內容修正後通過，並請將環保局 24 小時勤務中心電話揭示於環安中心網站首頁。 

 



 

附件一 

國立中興大學實驗場所使用、貯存危害性化學品管理準則 

 

88.09.14 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訂定  

98.03.25 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第 1、2、3、4、8 條之條文  

100.12.08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第 3、4 條之條文  

102.12.24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第 3、4、5、6、7、8條之條文 

103.12.11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準則名稱及第 1、2、3、4、6、7條之條文 

105.01.18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第 3條之條文 

106.04.17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第 4條之條文 

 

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防制危害性化學品危害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同時避免環境污染，依據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十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第九條、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第七條，訂定

實驗場所使用、貯存危害性化學品管理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管理範圍  

一、本準則所稱危害性化學品泛指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類，具有物理性危害之危險物或具有健康危害之

有害物；以固態、液態、氣態存在之純物質或混合物。 

二、各場所使用、貯存危害性化學品須遵守本準則規定；其他法令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

定。  

 

第三條 權責及管理事項  

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辦理事項：  

(一) 向主管機關提出運作申請、申報、核備、核可事項。  

(二) 全校經公告之危害性化學品限量管控。  

(三) 全校經公告之危害性化學品運作管理稽查。  

(四) 規劃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事項。  

(五) 協助廢棄危害性化學品之清除作業。  

二、各院協助辦理事項：  

協助所轄實驗場所危害性化學品管理宣導事宜。  

三、各系所協助辦理事項：  

(一) 協助所轄實驗場所緊急應變演練事宜。  

(二) 協助所轄實驗場所危害性化學品管理事宜。  

四、實驗場所辦理事項：  

(一)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與通識規則標示，並製備化學品

清單及揭示中文安全資料表，採取必要之通識措施。 

(二)對於前述之化學品，應依其健康危害、散布狀況及使用量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

採取分級管理，包括降低庫存量等措施。 

(三)指定專人負責化學品管理及登錄作業、並督促使用行為者應熟悉該化學品之物理、

化學等危害性質，對可能產生危害之狀況預作評估，設計安全裝置。對於該場所化



 
學品經調配後其容器外包裝須依規定標示、容器瓶口須鎖緊，以防止逸散或誤用等

危害情勢；並加強實驗後整理作業，包括排氣櫃內去除不應存在現場之藥品等措

施。 

(四)經公告之化學品運作場所應依規定標示、備化學品清單、中文安全資料表等，置放

於實驗室明顯處；危害性化學品應依規定逐日紀載，紀錄表需以書面及電子檔案保

存備查;建立工作者相關資料(如姓名、作業概況及作業期間、暴露資料等)並將資料

留存十年備查。  

 

第四條 管制要點  

一、各場所使用、貯存之危害性化學品應予編號、表列清單，以便登錄盤點。其危害性化學

品清單內容應包括化學品名稱、供應者、製造者、輸入者基本資料、使用及貯存量等項

目。  

二、各場所使用、貯存之危害性化學品應由供應者、製造者、輸入者等提供該危害性化學品

之中文安全資料表，內容包括化學品名稱、供應者、製造者、輸入者基本資料、危害特

性、緊急處理及危害預防措施等項目供查詢，其安全資料表格式參照附表一。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列管之危害性化學品須先報請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核備後，

方可運作；其運作方式應依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審定方法。  

四、使用、貯存之化學品應依其風險等級，予以分類分區存放與管制；其運作場所應有適當

之安全衛生防制設施或監測。  

五、對於具危害性之化學品容器應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與通識規則」規定標示；其容器標

示格式參照附表二，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另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危害性化學品

運作場所應訂定管理規則、備妥中文安全資料表；在明顯易見處應依毒性化學物質標示

及安全資料表管理辦法第十條規定標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對於新反應與新技術等

探討，具有不可預知之危害，實驗規劃宜作最壞思考，應加強實驗者之危害認知、辨

識、控制等風險管理機制，於操作前確實要求準備各項防護措施。 

六、操作化學品應依風險等級在特定場所或設備內進行，其相關設施應於作業前逐項檢點並

記錄；該作業操作人員應慎選適當個人防護具並確實配戴與使用。  

七、高壓氣體容器應放置在通風良好、避免日光直照之場所，其場所溫度保持於攝氏四十度

以下並備置適當之消防器材；容器應予固定、明確標示成份。  

八、在化學品運作時，若發生污染環境或危及教職員工生之安全健康時，如大量洩漏、火

災、爆炸、中毒、缺氧等情事，應立即採取急救與搶救之緊急應變措施，並通知該場所

負責人、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等。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接獲通知後應向主管機

關通報；該場所負責人應即管制現場，如事故波及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時，該場所負

責人應於一小時內通報臺中市環境保護局勤務中心。  

九、各場所實(試)驗所產生之廢氣、廢液、廢棄物等應妥善處置；對廢液、廢棄物之貯放與

廢棄時須符合清除、處理標準作業。 

 

第五條 教育訓練  

各實驗場所對於從事危害性化學品之研究實驗者，依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之規定，至

少應接受六小時以上之必要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包含危害預防、緊急應變等內容。  

 

第六條 稽核  

各場所對公告列管之化學品依法令規定應定期盤查、確認庫存量；如發現記載不詳實，環境



 
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得通知限期改善。   

 

第七條 違規事項處理  

一、違反第四條及第六條規定者，得令其立即停止運作。並限於七日改善完成。若未能如期

改善者，得提請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討論後，陳請校長議處。  

二、未依本準則第四條管制要點運作而造成未符合法令規定、環境污染或人員傷亡等情事，

致遭受罰鍰者，罰鍰由違規使用單位繳交。  

 

第八條 附則  

本準則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安全資料表應列內容項目及參考格式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料 

化學品名稱：  

其他名稱： 

建議用途及限制使用：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  

緊急聯絡電話/傳真電話：  

二、危害辨識資料 

化學品危害分類：  

標示內容： 

其他危害： 

三、成分辨識資料 

純物質： 

中英文名稱：  

同義名稱：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危害成分(成分百分比)： 

混合物： 

化學性質：  

危害成分之中英文名稱  濃度或濃度範圍(成分百分比)  

  

  

四、急救措施 

不同暴露途徑之急救方法： 

․吸入： 

․皮膚接觸： 

․眼睛接觸： 

․食入：  

最重要症狀及危害效應：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  

對醫師之提示：  

五、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特殊滅火程序：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六、洩漏處理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  

環境注意事項：  

清理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  

儲存：  



 
八、暴露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  

控制參數：  

․八小時日時量平均容許濃度/短時間時量平均容許濃度/最高容許濃度： 

․生物指標：  

個人防護設備： 

․呼吸防護： 

․手部防護： 

․眼睛防護： 

․皮膚及身體防護：  

衛生措施：  

九、物理及化學性質 

外觀（物質狀態、顏色等）：  氣味： 

嗅覺閾值：  熔點：  

pH 值： 沸點/沸點範圍：  

易燃性（固體、氣體）： 閃火點: 

測試方法（開杯或閉杯）:  分解溫度：  

自燃溫度： 爆炸界限： 

蒸氣壓：  蒸氣密度：  

密度：  溶解度：  

辛醇／水分配係數（log Kow） 揮發速率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  

特殊狀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  

應避免之狀況：  

應避免之物質：  

危害分解物：  

十一、毒性資料 
暴露途徑：  

症狀： 

急毒性：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十二、生態資料 

生態毒性： 

持久性及降解性： 

生物蓄積性： 

土壤中之流動性： 

其他不良效應：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料 

聯合國編號：   

聯合國運輸名稱：  

運輸危害分類： 



 
包裝類別： 

海洋污染物（是／否）：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十五、法規資料 

適用法規：   

十六、其他資料 

參考文獻     

製表單位  
名稱：  

地址/電話：  

製 表 人  職稱：  姓名(簽章)：  

製表日期     

 
安全資料表應列內容項目說明：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料： 
化學品名稱、其他名稱、建議用途及限制使用、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
及電話、緊急聯絡電話/傳真電話。 

二、危害辨識資料： 
標示內容、其他危害、化學品危害分類。 

三、成分辨識資料： 
純物質：中英文名稱、同義名稱、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CAS No.)、危害成分(成分
百分比)。 
混合物：化學性質、危害成分之中英文名稱、濃度或濃度範圍（成分百分比） 

四、急救措施： 
不同暴露途徑之急救方法、最重要症狀及危害效應、對急救人員之防護、對醫師之提
示。 

五、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特殊滅火程序、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六、洩漏處理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環境注意事項、清理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儲存。 

八、暴露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控制參數、個人防護設備、衛生措施。 

九、物理及化學性質： 
外觀（物質狀態、顏色）、氣味、嗅覺閾值、pH 值、熔點、沸點/沸點範圍、易燃性
（固體、氣體）、分解溫度、閃火點、自燃溫度、爆炸界限、蒸氣壓、蒸氣密度、密
度、溶解度、辛醇／水分配係數（log Kow）、揮發速率。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特殊狀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應避免之狀況、應避免之物質、危害分解物。 

十一、毒性資料： 
暴露途徑、症狀、急毒性、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十二、生態資料： 
生態毒性、持久性及降解性、生物蓄積性、土壤中之流動性、其他不良效應。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料： 
聯合國編號、聯合國運輸名稱、運輸危害分類、包裝類別、海洋污染物（是／否）、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十五、法規資料： 
適用法規。 

十六、其他資料： 
參考文獻、製表單位、製表人、製表日期。 
 
 

附表二：標示之格式 

 

  

 

 
 

名稱： 
危害成分：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更詳細的資料，請參考安全資料表 
 
註： 
1.危害圖式、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依附表一之規定。 
2.有二種以上危害圖式時，應全部排列出，其排列以辨識清楚為原則，視容器情況得
有不同排列方式。 

 

 

伍、臨時動議 
第一案 
案 由：擬增加校內勞工健康服務之醫師臨廠服務頻率與勞工健康護理人員，以符合法規要

求。 

說 明：依據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三條規定(詳表一、表二)，以本校的勞工人數規模，勞工

健康服務之醫師臨廠服務頻率應為每月一次，且應設置兩名勞工健康護理人員。然而

目前本校環安中心係每兩個月辦理一次醫師臨廠服務，也僅設置勞工健康護理人員 1

名，尚未符合法規要求。 

辦 法：提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討論。 

決 議：(1)勞工健康護理人員部份：請學務處健諮中心 1 名校護先行支援，取得證照資格。 

(2)請環安中心調整醫師臨廠服務頻率為每個月 1 次，所需增加之經費請主計室配合



 

勻支。 
  

(表一)  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醫師人力配置及臨廠服務頻率表 

事業
性質
分類 

勞工人數 
人力配置或 
臨廠服務頻率 

備註 

第
一
類 

300-999人 1次/月 勞工人數超過6000人者，其
人力配置或服務頻率，應符
合下列之一之規定： 
一、每增6000人者，增專任

從事勞工健康服務醫師
1人。 

二、每增勞工1000人，依下
列標準增加其從事勞
工健康服務之醫師臨
廠服務頻率： 

(一)第一類事業：3次/月 
(二)第二類事業：2次/月
(三)第三類事業：1次/月

1000-1999人 3次/月 
2000-2999人 6次/月 
3000-3999人 9次/月 
4000-4999人 12次/月 
5000-5999人 15次/月 
6000人以上 專任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一人 

第
二
類 

300-999人 1次/2個月 
1000-1999人 1次/月 
2000-2999人 3次/月 
3000-3999人 5次/月 
4000-4999人 7次/月 
5000-5999人 9次/月 
6000人以上 12次/月 

第
三
類 

300-999人 1次/3個月 
1000-1999人 1次/2個月 
2000-2999人 1次/月 
3000-3999人 2次/月 
4000-4999人 3次/月 
5000-5999人 4次/月 
6000人以上 6次/月 

 

 

 

 

 

 

 

 

 

 

 

 

 

 

 

 

 

 



 

 

 

(表二) 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護理人員人力配置表 

 

 

 
陸、散會(PM12:50) 
 

 

 

 

 

 

 

 

 

 

 

 

 

 

 

勞工 

作業別及人數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勞工人數 備註 

0-99 100-299 300 以上 一、 所置專任護理人員

應為僱用及專職，

不得兼任其他與勞

工健康服務無關之

工作。 

二、 勞工總人數超過

6000 人以上者，每

增加 6000 人，應增

加專任護理人員至

少 1人。 

三、 事業單位設置護理

人員數達 3人以上

者，得置護理主管

一人。 

勞 

工 

人 

數 

1-299  專任 1人  

300-999 專任 1人 專任 1人 專任 2人 

1000-2999 專任 2人 專任 2人 專任 2人 

3000-5999 專任 3人 專任 3人 專任 4人 

6000 以上 專任 4人 專任 4人 專任 4人 



 

 


